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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文 經修訂條文

2 1、固定股息的發放條件

(1)按照《公司章程》規定，⋯⋯但在

延遲優先股股息支付或部分支付股

息的情形下，仍需提交公司股東大

會審議，公司應在股息支付日前至

少 10個工作日按照相關部門的規定

通知優先股股東。

1、固定股息的發放條件

(1)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公司

股東大會有權決定取消支付部分或

全部優先股當期股息。但在延遲優

先股股息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息的情

形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取消支付部分

或全部優先股當期股息的情形下，

仍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公司

應在股息支付日前至少 10個工作日

按照相關部門的規定通知優先股股

東。

3 (3)公司股東大會有權決定將優先股

當期股息以及按本條款已經遞延的

所有優先股股息及其孳息推遲至下

一期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遞延支付

股息次數的限制；前述股息遞延不

構成公司違約。每筆遞延股息在遞

延期間應按當期票面股息率累計計

息。

(3)公司股東大會有權決定將優先股

當期股息以及按本條款已經遞延的

所有優先股股息及其孳息推遲至下

一期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遞延支付

股息次數的限制；前述股息遞延不

構成公司違約。每筆遞延股息在遞

延期間應按當期票面股息率累計計

息。

4 3、固定股息累積方式

本次發行的優先股採取累積股息支

付方式，即在之前年度未向優先股

股東足額派發股息和孳息的差額部

分累積到下一年度，且不構成違約。

3、固定股息累積方式

本次發行的優先股採取累積股息支

付方式股息不累積，即在之前年度

未向優先股股東足額派發股息和孳

息的差額部分不累積到下一年度，

且不構成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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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參與當年實現的剩餘利潤分配

安排

⋯⋯

其次，在按照固定股息率向優先股

股東派發固定股息後，即形成當年

實現的剩餘利潤。

（二）參與當年實現的剩餘利潤分配

安排

⋯⋯

其次，公司當年合併報表口徑歸屬

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在派發歸

屬於優先股等可計入權益的金融工

具持有人相關固定收益後，在按照

固定股息率向優先股股東派發固定

股息後，即形成當年實現的剩餘利

潤。

6 （三）贖回價格及其確定原則本次發

行的優先股的贖回價格為優先股票

面金額加累計未支付優先股股息（包

括所有遞延支付的股息及其孳息）。

（三）贖回價格及其確定原則本次發

行的優先股的贖回價格為優先股票

面金額加累計未支付優先股股息（包

括所有遞延支付的股息及其孳息）當

期已決議支付但尚未支付的優先股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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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八、表決權恢復

（一）表決權恢復條款

公司累計三個會計年度或連續兩個

會計年度未按約定支付優先股股息

的，自股東大會批准當年不按約定

支付優先股股息之次日起，優先股

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與普通股股

東共同表決。

八、表決權恢復

（一）表決權恢復條款

公司累計三個會計年度或連續兩個

會計年度未按約定支付優先股股息

的，自股東大會批准當年取消優先

股股息支付的次日或當年不按約定

支付優先股股息之次日起，優先股

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與普通股股

東共同表決。

董事確認，除本公告所載修訂外，該預案條文概無其他重大修訂，其餘條文均維持

不變且有效。

該預案經修訂全文可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刊發之海外監管公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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